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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电子签名笔迹是电子化的笔迹，以电子化的方

式呈现，可以直接与电子文件合为一体［1］，近年

来广泛应用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电子医疗、知

识产权等领域。随着电子化办公、智慧化生活的普

及，国内外要求对电子签名笔迹真实性进行鉴定的

案例层出不穷。在美国，警察数十年前就已经通过

手持式的电子签名笔迹捕获设备，开展交通执法。

而保险公司也出于方便，在保险单上引入电子签名

笔迹［2］。在我国，POS 机签购单上的签名字迹以

及银行柜台业务办理等诸多领域，也开始要求用户

使用电子签名笔迹。交通运输、气象部门、民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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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涂舜．电子签名笔迹鉴定理论与实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3．

［2］例如：美国交通执法警察在遇到有交通违法者逃跑时，会在电子式的罚款单上伪造违法者的签名，以此来减轻工

作量，后诸多违法者对签名提出质疑，经检验警察确实伪造了违法者的签名。参见：http://www.Timesnews.Net/print_article.

phpZ？Id = 901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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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维修等部门均在探索基于电子签名笔迹的网络安

全示范系统。

疫情反复下，为了应对办案信息化的快速普及，

2019 年两高一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刑事诉讼中应

用电子签名和电子指纹捺印有关问题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对远程提讯中运用电子签名笔

迹和电子签章等做出规定。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在我

国，电子签名笔迹的应用领域开始逐渐向刑事司法

拓展。2020 年最高检发布了《检察信息化技术助力

疫情防控期间司法办案典型案例》（以下简称“典

型案例”），探索电子签名笔迹辅助办案的新方向。

同时，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也借助“智慧司法”的

浪潮，逐步开拓电子签名笔迹的适用领域。

随着电子签名笔迹的广泛应用，其可靠性受到

质疑，相关鉴定案例层出不穷。然而面对高度智能

化的电子笔迹，传统的笔迹学知识和分析方法已经

不能满足鉴定实践的需求。传统的笔迹鉴定是根据

笔迹形态，通过书写动作习惯来达到对书写人的同

一认定。人们在长期的书写过程中会形成相对稳定

以及有自身特殊性的书写动作习惯，即动力定型。

故而书写动作习惯稳定性较强，能在识别人身中发

挥较大的作用。与传统笔迹的形成不同，电子签名

笔迹的形成是书写人借助手指或一定的书写工具在

电子设备上“书写”而成，电子设备通过对书写人“书

写”时压力等条件的变化来感知、捕获和记录签名，

使签名再现于电子设备上。电子签名“书写”条件

与传统签名书写条件在以下几方面发生变化：第一，

传统签名多为枕腕书写，电子签名中悬腕书写则比

较常见；第二，传统签名中衬垫物产生的摩擦力较

大，且柔软易于控制，电子签名中衬垫物光滑、硬

度大；第三，传统签名书写动力定型稳定，电子签

名书写动力稳定性较差。因此，失去了传统笔迹鉴

定可以依靠的部分特点，如笔力特征、细节特征、

自然形成的笔画特征等视觉可见的鉴定条件［1］，

亟需制定新的鉴定标准。

根据《电子签名法》第 14 条，可靠的电子签

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

此，如何保障电子签名笔迹作为可靠的电子签名，

成为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在此背景下，探

索如何借助区块链存证技术系统，对电子签名笔

迹进行同一性认定，以确保其在鉴定阶段的可靠

性。同时，通过本文的探索，以期为电子签名笔

迹在刑事司法应用中前端、后端的可靠性保障问

题提供借鉴模式。

二、区块链存证技术在电子签名笔
迹鉴定中的具体应用

区块链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能够提供高度信

任的工具。“从本质上讲，其是利用加密算法、

共识机制等技术构造的信任机制，其储存的数据

安全可靠且防篡改、防伪造、可追溯”［2］。区块

链自诞生以来，便在金融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推广

应用。而在电子签名笔迹鉴定领域，甚至是司法

管理领域的应用探索才刚刚开始，将其作为一种

信任机制引入，将会解决电子签名笔迹信任机制

下的诸多难题［3］。正如有学者言道：“区块链最

有法学价值之处就在于，它为法学界和法律实务

界引入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电子证据论证模式的‘证

据自证’模式。”［4］

对电子签名笔迹来说，其识别鉴定依据有二：

一是利用电子图像信息，即类似于传统签名笔迹的

形态信息，通过传统的笔迹鉴定方法对电子签名笔

迹进行鉴别；二是利用电子数据信息，可以通过

Excel 表格构建数据分析模型［5］等手段进行数据量

化分析，甚至可以利用三维立体模型对电子签名笔

迹进行全方位分析（如图 1 所示）。而区块链作为

一种储存证据的安全可靠方式，可以像“保险箱”

一样把分析数据“锁”起来，只有拥有特定“钥匙”

的主体才可以对其进行提取和利用。并且，在“保

险箱”内部的时间段内，该分析数据几乎不可能存

在被“掉包”或者销毁的风险。具体而言，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电子签名笔迹鉴定

活动中。

［1］涂舜．电子签名笔迹于普通签名笔迹的笔迹特征

比较分析［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9，4．

［2］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报告（2018）［Z］．

中国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2018：27．

［3］杨关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可信电子签名应用研

究［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9，9．

［4］张玉洁．区块链技术的司法适用、体系难题与证

据法革新［J］．东方法学，2019，3．

［5］涂舜．电子签名笔迹中电子数据的Excel表格分析

法［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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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次签名样本的三维图普对比

名笔迹可靠性的质疑。不同于面向电子签名笔迹形成

的区块链技术，鉴定过程中引入区块链技术，是为了

保证鉴定意见在法庭上的真实性。开展司法鉴定环节，

从接受委托到确认受理、材料流转、出具鉴定意见等

活动，分阶段上链保存。一方面，对鉴定人做出客观

公正的鉴定意见起到督促作用，形成了激励机制；另

一方面，有利于保证鉴定意见的止争性和权威性。

具体而言，在鉴定委托受理阶段，一旦确定了鉴

定机构，委托主体即将该部分文件打包，计算哈希值，

同时上传至区块链，并将“钥匙”传递给鉴定机构。

在鉴定机构确认受理阶段，经受理人签字、机构盖章，

将初步受理材料、鉴定原始材料及联系函等相关材料

上传区块链。在材料流转过程中，将鉴定材料流转表、

流转人员签字确认的文件及时上链。上述两个阶段同

样需要在内容上传区块链后计算哈希值，并做好“钥

匙”传递工作。在鉴定实施中，利用区块链存证技术

对鉴定过程进行记录，将鉴定意见形成过程中遵循的

规范、标准、方式方法、实验结果、视频资料等文件

打包生成相应的哈希值，并利用上一个主体传递的“钥

匙”在对上一个区块链核对的情况下将新的文件接在

其后，形成一个新的区块，以此类推（详见图 2）。

在当前智慧司法鉴定呼声极高的情况下，结合区块链

对智慧司法鉴定数据库贡献新的、安全性能更高的存

储空间，有利于加快智慧司法鉴定建设步伐。

（一）面向电子签名笔迹形成的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具有不可伪造、全程留痕、可以追溯、公

开透明等特征，利用区块链技术见证电子签名笔迹签

署过程的真实有效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电子文

件的真实性，从而在上链之前就确保电子签名笔迹可

靠。具体而言，当一份电子签名笔迹签署完成，通过

全方位、实时的识别系统，可以记录签署时的签署人、

签署文字以及签署环境状况。抓取的当事人生物特征

和书写信息特征等，能够证明该电子签名笔迹确系某

一方当事人形成，从而确保电子签名笔迹在签署完成

后即为真实。在确定真实性之后，将该电子签名笔迹

镶嵌于生成的电子文档中，生成有效的电子文件。根

据需要和合同性质等，在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在场的情

况下，计算出该文件打包后的哈希值，这一步骤也需

要进行公证。最后电子签名笔迹验证通过后形成的电

子文件，将上传至区块链进行存证。并且，公证处就

该行为开展实时公证。通过上述三个环节的多重校验，

将电子签名笔迹形成时、形成后生成电子文件时、乃

至电子签名笔迹保存过程中的数据完整记录，能够保

证电子签名笔迹上链之前的真实性。

（二）面向电子签名笔迹鉴定的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运用到电子签名笔迹鉴定领域，能够有效

解决电子签名笔迹的同一性认定问题，回应对电子签

1. 签字、盖章
2. 身份确认：
送检人身份确
认、签字

1. 受理人签字
2. 机构盖章
3. 初步受理材
料、鉴定原始
材料、其他材料

1. 材料流转表
2. 流转人签字

1. 规范、标准
2. 方式方法
3. 实验结果
4. 记录材料

法院 鉴定委托

法院接收

鉴定机构

受理委托 材料流转 出具意见

区块链 区块链 区块链

图 2  面向电子签名笔迹鉴定的区块链存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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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向司法联盟系统运用的区块链技术

所谓司法联盟系统是指以公检法机关、司法鉴

定机构、CA/RA 机构为基础节点，构建起来的司法

鉴定意见运用层面的区块链系统，该系统属于联盟

链性质［1］。在这一部分主要解决各机构之间如何进

行意见衔接和运用的问题，最终要实现的是各主体

对鉴定意见的信任机制。区块链作为一种建立信任

的工具，使鉴定意见在生成后，通过分布式 IT 架构，

带来数据去中心化、透明开放、状态一致、强依赖

密码学的流动［2］。在诉讼活动中，有助于减少法庭

审理阶段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质疑，保障鉴定意见

自身的权威性，提高法庭案件审理的效率。在刑事

司法中，还能有效避免自侦自鉴等问题给司法行政

机关带来的质疑，从而提升司法鉴定活动的公信力。

将电子签名笔迹从形成到可能需要进行鉴定，

进而在法庭上运用鉴定意见的整体性过程，进行分

段式记录（如图 3 所示），在每个阶段都可以很大

程度上实现电子签名笔迹及其鉴定活动的验真和追

溯［3］。通过区块链的强大安全存储功能，能最大

程度实现作为鉴定材料的电子签名笔迹和鉴定意见

的“证据”固定效果。可以说，基于区块链技术实

现的电子签名笔迹，构成了鉴定活动中数据存储和

管理的新基础［4］，能在极大程度上减少纠纷的发生，

还为生成的文件找到了公共但安全的保存地址。

［1］段莹．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电子数据司法鉴定行业之可行性探讨［J］．上海法学研究，2019，10．

［2］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报告（2018）［Z］．中国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2018：22．

［3］胡萌．区块链电子证据的效力分析与规范路径［J］．证据科学，2021，1．

［4］罗文华．规则与共识：从电子签名到区块链［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2．

［5］劳伦斯·莱斯格曾在其《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代码的产生和法律的关系，并形象地运用

“代码即法律”来表达代码技术被用于法律或非法律的控制。

［6］张夏恒．区块链引发的法律风险及其监管路径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9，4．

当事人

当事人

生成鉴定意见

链继续增加
此前内容可追溯

打包上传

打包上传

意见运用

智慧司鉴

未及时存证

产生争议

鉴定机构 过程记录 计算
公证

计算
公证

打包上传 签署 镶嵌

主体 校验

形成区块 +3

形成区块 +2

形成区块 +1

原区块链条

法庭审理
公检法

鉴定机构

CA/RA 机构

哈希值

哈希值

哈希值

解决争议

鉴定程序 鉴定委托 鉴定实施

电子签名笔迹 电子文件

图 3  基于区块链存证技术的电子签名笔迹鉴定分段式储存示意图

三、区块链存证技术应用于电子签
名笔迹鉴定的风险分析

（一）区块链技术规则引发的制度风险

区块链系统的每一个节点都在按照既定的代码

规则运行，在“代码即法律”的时代［5］，数字化

的网络空间中，技术仍要按照规则运行，该规则即

是约束区块链的法律。技术具有中立性，但区块链

规则的制定，仍要符合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的制度框

架。目前，并未出现居于中心化地位的法律实体，

现行实施的法律规则若想在分布式账本发生以后对

其进行监管就显得较为困难［6］。技术要受规则约束，

而规则要以法律形式呈现，只有将三者进行协调，

才能推动区块链技术在电子签名笔迹鉴定等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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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运转。在未来的发展中，区块链与电子认证的

融合［1］，有望提供新的源动力，从而使其更少依

赖集中规则的控制，具备更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二）电子签名笔迹证据属性引发的法律

风险

有学者认为，电子签名笔迹虽然在表现形式上

具有笔迹的外形，但从实质上来说，仍然属于电子

数据的范畴［2］。电子签名笔迹作为在鉴定为真的情

况下确实具有了证据效力，但是其是作为何种证据

被法庭接受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方面电子签

名笔迹所记载的内容是当事人的署名，是通过笔迹

反映出来的，表达了签名人签署文件的自愿性和对

文件内容的认可。从这个角度而言，其是以思想内

容证明案件事实，应归类为书证。另一方面，该类

笔迹又以电子化的方式呈现，其本质上是记录在电

子设备上的一系列数据，呈现出的笔迹形态不过是

数据的外化反映形象。这些数据通过笔迹形态是无

法获取的，必须以数据的方式进行捕获提取才会对

鉴定行为、对案件事实认定有更多助益。从这个层

面而言，电子签名笔迹又具有电子数据的法律属性。

因此，只有准确区别电子签名笔迹的证据属性，才

能根据其特点将区块链技术引入相应的鉴定活动中。

（三）区块链辅助电子签名笔迹鉴定的技术

风险

区块链技术目前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多，但多是在

私人领域，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为基础。将这一

技术引入司法领域，尤其是刑事司法领域，首先要考

虑的是这一技术的合法性问题。即是否存在法律空白、

是否侵犯当事人隐私、是否会造成司法数据泄露、是

否符合基于技术的程序正义等问题。目前，裁判文书

网记载的有使用区块链技术的案件寥寥无几，将区块

链技术应用于电子签名笔迹鉴定领域更是一种突破。

在法律实践较少的情况下，如何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

系统，并且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是亟需审视的问题。

当前区块链的核心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在系统

的稳定性、应用安全性等方面的效果存在被夸大的嫌

疑，一旦有人利用当前对区块链投资利好的心理状态

炒作，将会给应用行业的权威性带来极大挑战［3］。

具体而言，区块链辅助电子签名笔迹鉴定存证的技术

风险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监控真空期”溯源难。

区块链技术的介入具有滞后性特点［4］。因此，电子

签名笔迹及其鉴定活动，在上链之前存在“监控真空

期”。其是仅能实现上链之后信任的机制，无法根除

前端信息不可靠的所导致的风险［5］。因此，在缺乏

有效的辅助手段保障“监控真空期”数据不被改变的

情况下，区块链存储的数据存在源头上的安全隐患。

第二，链上错误救济难。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是其关

键的技术优势。但是，一旦上链数据存在错误，对应

的司法救济会相对困难［6］。例如，电子签名笔迹鉴

定意见出现错误，想要救济不利方当事人的权利，则

需比传统形式下浪费更多的诉讼资源，导致讼累。第

三，行业技术监管缺失。区块链技术正处在蓬勃发展

阶段，国际营商环境普遍倾向于大力扶持，技术监管

并未被放在应有的重视程度上，监管力度和后续措施

均与发展状况不相符。

电子签名笔迹鉴定目前尚不成熟，甚至有学者

对其能否进行书写人的同一性认定存在质疑［7］。

因此，在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电子签名笔迹鉴定领

域中固然有一定的优势和可行性，但是也不能进行

无限制地推广，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实验鉴定

方案，在不断地试错过程中逐步推广。同时要借助

新技术的推手将传统技术更新，同为对笔迹书写人

进行同一性认定，要将新旧技术结合，使新技术助

推同一认定理论的新发展。

［1］宾建伟，相里朋．区块链与电子签名的关系［J］．现代计算机，2020，33：43．

［2］涂舜．电子签名笔迹鉴定理论与实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142．

［3］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报告（2018）［Z］．中国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2018：4-5．

［4］王超．区块链技术证明的三重限度［J］．学习与实践，2022，1．

［5］谢登科．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的法律本质与适用边界［J］．兰州学刊，2021，12．

［6］翟新丽，于寒．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法律治理研究［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7］例如，就该问题访谈时有学者认为电子签名笔迹的溯源问题得不到解决，形成的签名可以被重复复制，因此，对其

进行同意认定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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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区块链存证技术的电子签
名笔迹鉴定风险预防

基于区块链存证技术的电子签名笔迹鉴定技术

虽尚不成熟，但已有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

“广州市公法链示证平台”［1］，根据《电子签名法》

的相关规定，运用区块链等新技术高效加密、防篡

改，实现了电子司法鉴定意见书上传、提取的有效

传达，与纸质司法鉴定意见书具有同等效力。但对

于该技术应用的监督管理措施并未成型，也未实现

线上线下的高效衔接，这也是基于风险预防视角下

区块链技术融入司法证明的发展方向。

（一）多维度监管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实现了技术层

面的自我管理。然而，由于司法服务与其传统商业应

用环境的差异，导致其应用在现代司法中出现了诸多

的“排异反应”［2］，如规避了证据监管的传统手段

和方式等。区块链技术与电子签名笔迹鉴定的融合，

首先要解决监管主体的缺位问题，以实现法律层面的

归一化。因此，对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监管应当体现在

制度设计、法律规制及技术实现三方面。

在制度设计层面，由于电子签名笔迹鉴定应用的

是面向司法联盟的区块链技术，因此有必要构建以立

法机关为主导，其他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参与的链上技

术合规保障机制。通过加强用户身份管理、引入交叉

型技术人才等措施，规范准入主体、审慎责任认定、

完善责任分配，降低匿名化、去中心化带来的风险。

在法律规制层面，完善涉区块链法律规定。受制于政

策和制度的局限，当前的相关法律规范侧重制度层面

的规制，对技术层面的规制则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

操作规程。因此，既要填补制度层面的法律空白，明

确平台资质认定及相应准入机制；又要完善技术性规

定和标准，增强电子签名笔迹鉴定上链技术的可操作

性。在技术实现层面，通过“将法律条款代码化”［3］，

形成法律植入技术的实时监管模式，以提高监管的响

应速度，降低监管成本。

（二）澄清电子签名笔迹证据属性

要认识电子签名笔迹的证据属性，一方面不能漠

视我国现行的证据分类体系，另一方面必须找出电子

签名笔迹同传统证据形式的真正差异，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具体应用场景，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其同

传统证据相比，不同之处是在于载体方式方面，而非

证明机制。这就决定了电子签名笔迹绝非一种全新的

证据，而是传统证据的演变形式。也就是说，从理论

上讲，我国所有传统证据形式中均有可能出现电子签

名笔迹。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刑事诉讼法、民事

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对刑事证据、民事证据与行政证

据的分类虽略有不同，但均大概可以分为物证、书证、

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

意见以及勘验检查笔录等。相应地，电子签名笔迹运

用于不同的场景下，基本上也可归属其中某一种。

对电子签名笔迹而言，没有经过篡改是根据其

电子数据属性而言的，是技术层面的真实性。此时，

电子签名笔迹就具备电子数据的证据属性。也就是

说，在对电子签名笔迹进行真伪鉴定时，判断其是

否被篡改或者伪造的情况下，其属于电子数据。但

如果需要对电子签名笔迹进行笔迹学层面的同一认

定，需要进行形态学认定时，则是依据的电子签名

笔迹的图像信息和形态特征和外部轮廓特征，同传

统签名笔迹的鉴定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此时，电

子签名笔迹则具有书证的属性。

（三）细化区块链辅助电子签名笔迹鉴定的

技术指引

区块链辅助电子签名笔迹鉴定的技术风险主要体

现在权利救济上，具体表现为对“监控真空期”的证

据真实性救济、链上数据错误的救济以及通过行业监

管实现事前救济几个方面。首先，对于区块链技术本

身而言，作为电子签名笔迹鉴定意见保管技术，无法

从源头解决“监控真空期”的溯源问题。因此，需要

在数据上链之前，加强哈希值校验、人脸识别、身份

证件识别等外部技术手段的应用强度和广度，保障数

据上链之前的可靠性。其次，不能机械适用借助区块

链技术保管的电子签名笔迹鉴定意见。对于存在错误

的上链数据，可以允许当事人申请或者法院依职权决

定，通过鉴定意见补正、鉴定人出庭说明情况甚至重

［1］https://sz.gzsfjd.cn/judicature_szpt/html/chaxun_sfjd.

html．

［2］杨锦帆．基于区块链的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3］翟新丽，于寒．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法律治理研究

［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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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鉴定等传统方式，弥补区块链存证技术的弊端。达

到区块链技术为电子签名笔迹鉴定意见存证服务，而

非委于存证平台。最后，加强鉴定行业监管。借鉴网

警等网上巡逻系统，聘请有专门知识的适时充当区块

链存证平台的巡逻鉴定人。使其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和

技能，实时监控电子签名笔迹鉴定数据上链情况、检

查上链数据例如鉴定方法、鉴定依据的合法性、可靠

性等。同时，需要做好同链上巡逻鉴定人相对应的保

密、激励机制等配套制度。

五、余论

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已经发展到了大数据驱动阶

段［1］。作为大数据驱动下的产物，区块链技术为司

法存证提供了新的路径。其在司法领域的应用无疑会

开辟出一个新的证明模式——技术证明［2］，而电子

签名笔迹鉴定活动中引入区块链技术则是在搭建应用

平台，通过系统的构建进行区块链技术全方位的植入，

为证明模式的创新开辟了道路。一方面这种探索旨在

为鉴定活动注入传统技术的推力，使鉴定行业跟随时

代风向，进行良性改革；另一方面通过对传统同一认

定理论的重提，实现对传统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同时，

区块链技术融入鉴定行业的新发展，面对制度风险、

法律风险及技术风险的多重挑战。因此，需要从区块

链技术、电子签名笔迹鉴定以及两者相互融合的视角，

探索相应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责任编辑：李  琼）

［1］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社会仿真研究，正在进入大数据驱动的第四研究范式。参见米加

宁，张昌平．第四研究范式：大数据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转型［J］．学海，2018，2．

［2］孙梦龙，陈文．区块链视角下技术证明与法律证明的良性互证［J］．湖南社会科学，2020，6．

Research on the Risk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lockchain Certificate Storage Technology

—Take Handwriting Verification of Electronic Signature as an 
Example

Shen Beibe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Abstract: As a product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ra, blockchain certificate storage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under the drive of big data. In order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for electronic signature 

handwriting authentic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electronic signature 

handwriting authentica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expert opinions in judicial activities, 

the introduc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to electronic signature handwriting authentication will be a new 

direction of technology and justice. A complete and safe identification system is built by keeping the electronic 

signature handwriting in three stag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electronic signature 

handwriting identific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electronic signature handwriting identification 

opin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stitutional, legal and technical risks faced by electronic signature handwriting 

authentication based on blockchain certificate storage technology should also be responded from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legal clarity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usti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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